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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十七届会议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2 

奥地利共和国为资助一教育机构提供的支持 

 

 

  关于奥地利共和国为资助一教育机构提供支持的协定 

 

  总干事的说明 

 

本文件将有关奥地利共和国为资助一教育机构提供支持的协定案文提交大会核准，

以期该协定对工发组织生效。 

 

 一. 导言 

 

1. 本组织的做法是，有关与东道国关系的协定由秘书处商议而成，并根据工业发

展理事会的建议提交大会核准，然后对工发组织生效。 

2. 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工业发展理事会决定，关于奥地利共和国为资助一教

育机构提供支持的在奥地利共和国、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的协定应提交大会本届会议（2016 年

11 月 24 日 IDB.44/Dec.14 号决定(c)段）。于 2016 年 2 月和 3 月签署的这份协定的

案文已在 IDB.44/Dec.16 号文件中提交理事会，并作为本说明的附件。 

3. 理事会又建议大会㈠核准上述协定；㈡授权总干事根据协定条文使该协定对本

组织生效；及㈢请总干事提请理事会注意有关该协定的重大动态（IDB.44/Dec.14 号

决定(d)段）。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未作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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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协定概述 

 

4. 根据协定的条款，奥地利共和国应向设在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四个组织提供题为

“教育款额”的固定款额，以此作为给资助官员子女适当教育的捐助（第 1 条第 1

款）。除非协定终止，内容如下的捐助应予继续提供： 

学年 教育款额（欧元） 

2014-2015 年 400 万 

2015-2016 年 400 万 

2016-2017 年 300 万 

2017-2018 年 200 万 

2018-2019 年 200 万 

 

5. 奥地利共和国还承诺给指定的教育机构提供房舍和设施至少一直到 2024 年

（第 3 条）。设在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各组织必须自行提名一组织负责接收和发放教

育款额，并且必须选定向其转拨该教育款额的适当教育机构（第 1 条第 2 和 5 款及

第 2 条）。 

6. 为了给该协定预作准备，设在维也纳的各组织于 2015 年 10 月彼此订立了一份

补充谅解备忘录，据此提名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作为接收和发放该教育款额

的组织。该谅解备忘录又提名维也纳国际学校作为该协定所述适当教育机构。 

7. 在所有其他各方完成了各自的内部程序之后，该协定于 2016 年 9 月 9 日生效。

在生效后，该协定从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有效适用（第 5 条第 3 款）为了对工发组

织生效，该协定需要得到大会的核准，其后必须通知其他各方本组织已完成了有关

生效的内部程序（第 5 条第 2 款）。 

 

 三.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8. 大会似宜通过下述决定草案： 

 “大会： 

  (a) 核准作为 GC.17/14 号文件附件的协定； 

  (b) 授权总干事根据协定条款使该协定对本组织生效；及 

  (c) 请总干事提请理事会注意有关该协定的重大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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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奥地利共和国、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的协定 

 

 奥地利共和国为一方，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以下称“国际组织”）为另一方（以下合称“缔约

方”）， 

 铭记《奥地利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的协定》、《奥

地利共和国和联合国关于联合国在维也纳所在地的协定》、《奥地利共和国和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关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部的协定》和《奥地利共和国和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关于委员会所在地的协定》； 

 考虑到奥地利共和国向国际组织一贯表示并展现其对存在一所服务于国际组

织官员的子女以及外交和领事使团成员的子女需求的学校所做的承诺； 

 希望确保奥地利共和国通过以下方式继续向国际组织在维也纳所在地提供支

持，即为设在奥地利的国际组织官员的子女以及外交或领事服务机构成员的子女的

学额提供必要的资金捐助，而无论其国籍为何，同时考虑所述子女的需要和国际教

育的特殊性；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1. 为了确保继续支持维也纳作为国际组织的总部和所在地，并根据国际组织关于

为官员子女适当的学校教育提供资金捐助的共同请求，奥地利共和国应每学年提供

以下款额（以下称“教育款额”）：2015 年学年，400 万欧元；2016 年学年，400 万

欧元；2017 年学年，300 万欧元；2018 年学年，200 万欧元；2019 年学年，200 万

欧元。这种捐助应继续进行，除非按照第五条终止本协定。 

2. 国际组织应提名一个组织（以下称“该组织”），以接收和发放教育款额。 

3. 教育款额应按六次尽可能等额的分期付款方式，在当期学年 2 月至 7 月到期应

付，在各月下月的第一天向该组织结清。 

4. 尽管有本条第 3 款的规定，但就 2014-2015 学年而言，相关教育款额应在 2016

年 2 月至 4 月间由奥地利共和国转拨到该组织。 

5. 国际组织应相互协商，并应选择符合以下第二条含义的适当教育机构（以下称

“该机构”），以便该组织为本条第 1 款所述目的向其转拨教育款额。该组织向该

机构如此转拨的教育款额无须由该机构向奥地利共和国或其他方面交纳税款。每一

年，在教育款额转拨给该机构之后，该组织应不拖延地最迟在 12 月 31 日前向奥地

利共和国提供有关教育款额转拨和适当用途的确认书和文件资料。 

6. 该组织应与该机构缔结一项协议，以规定接收和管理教育款额的条件、教育款

额付款的履行、该机构年度审计报告的提交以及收回教育款额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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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在该组织按照本条第 5 款提供的确认书和文件资料的基础上确认教育款

额或其部分并未按照本协定的规定进行转拨或使用，则奥地利共和国有权收回或停

止支付全部或部分教育款额。 

 

第二条 

 

 本协定所指的适当的教育机构仅应被视为由国际组织指定的且符合以下规定

的教育机构： 

 (a) 其组织结构考虑到了设在奥地利的各国际组织官员的子女以及外交和领

事使团成员的子女（不论其国籍为何）的需要； 

 (b) 其提供的教育计划和课程能满足国际教育的要求和特殊性； 

 (c) 保证为本条(a)项所列人员的子女提供适当数量的学额。 

 

第三条 

 

 本着确保教育机构所在地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附近合理的范围内之目的，奥地

利共和国应提供一片由奥地利共和国目前拥有的房地产，包括专用于该机构教学活

动的建筑物和设施，并至少提供至 2024 年 7 月，除非在本协定生效前由奥地利共

和国和该机构商定的使用该房地产的条件得不到满足。 

 

第四条 

 

 任何国际组织和奥地利共和国之间产生的有关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

议均应以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

织筹备委员会各总部协定规定的方式予以解决。 

 

第五条 

 

1. 本协定应在奥地利共和国和两个国际组织交换了关于其已履行各自有关生效

的内部程序的通知之日后第六十（60）天生效。 

2. 对于其他国际组织，本协定应在其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通知之日后第六十

（60）天生效。 

3. 本协定的条款应追溯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本协定应在奥地利共和国或

作为本协定缔约方的所有国际组织在 7 月 31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协定之年

的下一年的 7 月 31 日停止生效。尽管有上述规定，各国际组织保留以提前二十四

（24）个月书面通知其他缔约方的方式退出本协定的权利，但只要有两个国际组织

仍然是本协定的缔约方，这种退出不产生终止本协定的效力。 

4. 本协定可通过缔约方之间书面协议的方式加以修正。 

5. 一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后继者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应承担该筹备委员会根据本协定承担的一切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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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定在维也纳以德文和英文书就，两种文本同一作准。 

奥地利共和国： 

[签字]2016 年 2 月 29 日 

联合国： 

[签字]2016 年 3 月 2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 

[签字]2016 年 3 月 9 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签字]2016 年 3 月 4 日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签字]2016 年 3 月 3 日 

 


